
《东莞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
（试行）》编制解读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编制了《东莞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

险化学品目录（试行）》（以下简称《目录》），为宣传、贯彻、

实施好《目录》，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危险化学品广泛应用于城市运行的众多领域，作用不可

或缺。与此同时，因其所具有的毒害、腐蚀、爆炸、燃烧、

助燃等固有特性，在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过程中，

极易造成人身伤害、环境污染和财产损失。减少和控制危险

化学品事故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研究的重大安全问题

之一。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国办发〔2016〕88 号），

该文件提出，要“严格安全准入，鼓励各地区根据实际制定

本地区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录”；2017 年 2 月，国务院

安委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全面

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控和安全准入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委

办〔2017〕7 号），该文件提出，“各地要根据实际制定本地

区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录并严格执行”；2017 年 1 月，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广东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

治理实施方案》（粤府办〔2017〕11 号），2017 年 7 月，原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广东省危险化学品安全



监管“十三五”规划》（粤安监管三〔2017〕15 号）。目前，

上海市已发布三批次《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

宁波市、南京市、青岛市、深圳市、广州市、佛山市、珠海

市等均制定了本辖区内的《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

录》。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市应急管理

局制定了《目录》。

二、编制原则

（一）安全性。以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为目的，充分考虑

危险化学品爆炸、易燃、毒害、腐蚀等特性，结合城市危险

化学品生产储存运输等承载能力，合理设定我市危险化学品

禁止、限制、控制目录。鼓励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在满足

使用要求情况下，采用非危险化学品替代危险化学品、危险

性低的危险化学品替代危险性高的危险化学品。

（二）合法性。符合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技

术标准的规定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要求。

（三）科学性。既要保障城市安全，也充分考虑城市对

危险化学品的需求，满足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

三、编制依据

《目录》主要参考以下文件编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14〕

第 13 号）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2013〕第 645 号）

（3）《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55 号，安监总局令〔2015〕

第 79 号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主席令〔2011〕

第四十七号）

（5）《化学试剂 包装及标志》（GB 15346-2012）

（6）《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国家 10 部门联合

公告，2015 年第 5 号）

（7）《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6 年修

订版）》（国家发改委令第 21 号，国家发改委令〔2016〕第

36 号）

（8）《关于禁止全氯氟烃（CFCs）物质生产的公告》（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2007〕第 43 号）

（9）《国家明令禁止使用或限制使用的农药名单》（农

业部公告第 194 号、199 号、274 号）

（10）《关于停止甲胺磷等五种高毒农药的生产、流通、

使用的公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公告

2008 年第 1 号）

（11）《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关于《关于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列九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关于附件 A、附件 B 和附件 C 修正案》和新增列硫丹的《关

于附件 A 修正案》生效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

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



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安全监管

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1 号）

（12）《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

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13）《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14）《中国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2018 年）

（2017 年 12 月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

（15）《禁止进口货物目录（第 6 批）》（商务部、海关

总署、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5 年第 116 号）

（16）《禁止进口货物目录（第 3 批）》（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部、海关总署、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1 年第 36 号

公布，2004 年第 73 号调整）

（17）《关于禁止使用氯氟烃（CFCs）物质作为发泡剂

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7 年第 45 号）

（18）《关于禁止生产、销售、进出口以氯氟烃物质为

制冷剂、发泡剂的家用电器产品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环函〔2007〕200 号）

（19）《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农业

部公告〔2002〕第 193 号）

（20）《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

录》（农业部公告〔2002〕第 176 号）

（21）《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物质》（农业部

公告〔2010〕第 1519 号）

（22）《广东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粤



府办〔2017〕11 号）

（23）《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危

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十三五”规划>的通知》（粤安监管三

〔2017〕15 号）

（24）《东莞市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负面清单（2017 年本）》

（东环办〔2017〕31 号）

（25）《东莞市产业导向目录（2008 年本）》（东府〔2009〕

6 号）

（26）《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

四、编制过程

自 2019 年 9 月始，《目录》编制工作组认真梳理、研究

了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性文件，并充分

借鉴国内已实施或启动制定“禁限控”目录城市的经验和

做法；系统摸排全市危险化学品企业现状，摸排全市危险化

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各个环节涉及的危险化

学品种，对全市危险化学品的相关数据进行调研、搜集和统

计分析；向市区相关部门（发展和改革局、自然资源局、公

安局、交通局、各镇街（园区）应急管理分局等）进行专题

调研，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市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运输、使用等方面的情况，收集、汇总了各部门对危险化学

品“禁限控”方面的监管建议；通过多种途径充分辨识、评

估我市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过程中存

在的风险，综合考虑危险化学品固有危险程度、地区发展使

用需求等因素，以东莞市城市发展规划、东莞市安全生产



“十三五”规划为依据，以东莞市产业发展为导向，结合全

市危险化学品各环节使用现状，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编

制完成本《目录》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内容

《目录》由两个部分组成：正文和附件。正文部分包括

总则、禁止部分、限制和控制部分、附则。附件部分包括“全

市禁止部分”、“中心城区限制和控制部分”和“非中心城

区限制和控制部分”。

（一）总则

此部分共 15 条，主要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2013〕第 645 号修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

理办法》（安监总局令〔2012〕第 55 号，安监总局令〔2015〕

第 79 号修订）、《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

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十三五”规划>的通知》（粤安监管

三〔2017〕15 号）、《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

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通知》（粤安监管

三〔2018〕6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7〕

11 号）、《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公告〔2017〕第 94 号修改）、《东莞市建设项目环境准入

负面清单（2017 年本）》（东环办〔2017〕31 号）、《东莞市

产业导向目录（2008 年本）》（东府〔2009〕6 号）等国家及

本市现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文件相关规

定为基础，细化提出具体工作清单，用于指导各市、各区、



各部门、有关企业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二）全市禁止部分

此部分采用“负面清单”形式，“全市禁止部分”（即

附件 1）所列种类禁止在全市范围内生产、经营、储存、运

输、使用。此部分共包含 74 种危险化学品，包括国家明令

禁止生产使用的危险化学品 43 种；国际公约或国家严格限

制和控制，危险性较大，仅在某些特定领域豁免使用或在国

际贸易中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但东莞市不涉及生产、经

营、使用、运输等环节的危险化学品，共计 31 种。

（三）限制和控制部分

限制和控制部分是基于城市不同区域对危险化学品管

控的不同需要，通过限定特定区域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种类等

方式，降低和控制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

此部分采用“正面清单”形式，主要依据《东莞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6-2030 年）》、《东莞市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负面

清单（2017 年本）》、《东莞市产业导向目录（2008 年本）》，

结合东莞市危险化学品分布现状及城市各区域风险管控的

不同需要，划分为“中心城区限制和控制部分”和“非中心

城区限制和控制部分”。“中心城区限制和控制部分”（即

附件 2）所列种类可在中心城区范围内生产、经营、储存、

运输、使用，此部分共包含 506 种危险化学品，“非中心城

区限制和控制部分”（即附件 3）所列种类可在非中心城区

范围内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此部分共包含 1020

种危险化学品。涉及国计民生的汽油、柴油、溶剂油、液化



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新型燃料、制冷剂等和

工业气体如氧、氮、氩、氨等危险化学品除外。

（四）附则

附则共 12 条，主要明确了《目录》的适用范围、限制

区域划分、术语定义等内容。

六、解决问题

《目录》梳理汇总监管体系、规划要求、企业主体责任、

风险管控、本质安全、使用环节管理、生产、储存环节管理、

运输环节管理、化工园区管理、经营环节管理、特别管控危

险化学品、油气管线、责任保险、信用体系、电子标签等方

面相关安全管理措施 15 条，明确了全市范围内禁止流通和

使用的危险化学品，中心城区、非中心城区允许生产、使用、

运输、经营、储存的危险化学品，以清单化的形式为相关企

业、监管部门提供具体管理指引，探索更加精细、有效的管

理方式，将推动降低城市安全风险。

七、相关说明

（一）关于中心城区和非中心城区的划分

依据《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东莞市

“中心城区”范围包括莞城、东城、南城、万江 4 个街道。

（二）关于限制和控制部分目录的确定

经调研摸排，我市中心城区生产、经营、运输、储存、

使用等环节涉及危险化学品 506 种；非中心城区生产、经营、

运输、储存、使用等环节涉及危险化学品 1020 种。为既保

持社会生产的连续性又防止风险的扩大，限制和控制部分目



录以现状为基础，所列限制和控制部分的危险化学种类与现

状保持一致。

（三）关于未列入《目录》的危险化学品的管理

未列入《目录》的危险化学品目前在我市未使用或使用

量极少，鉴于此情况，《目录》要求仅可以符合国家标准的

试剂的形式进行流通。单位确需生产、使用、运输、储存和

经营未列入《目录》的危险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辖区政府

监管部门提出申请，申请程序由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其他政府

部门确定并公布。

（四）关于《目录》所列危险化学品种类的说明

《目录》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编制，《危

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如有修订，《目录》作相应调整。

不在《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内的其他危险物质应根

据其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安全管理。


